
关于对河北泽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
公司一部问询函【2025】第 015号

河北泽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泽宏科技）董事会、国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你公司 2025年 5月 20日披露的购买股权资产相关

公告等，我部关注到以下情况：

2021年 8月，泽宏科技与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中公）全资子公司平山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山中公）签署《不动产转让协议》，拟出售公

司部分房产，涉及转让价款合计 6,277.87万元，后平山中公

支付 2,255.57万元，其余 4,022.30万元未支付。

2024 年 6 月，泽宏科技就上述纠纷向法院起诉，并于

2024 年 12 月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北京中公对平山中公由

1,000万元增资至 5,300万元，并将平山中公全部股权转让给

泽宏科技，北京中公和平山中公配合泽宏科技完成《不动产

转让协议》签署。

2025年 5月 7日，泽宏科技披露公告称因调解书的实际

履行进展缓慢，泽宏科技与平山中公各方协商一致，拟终止

原调解方案并达成新的处理意向，恢复原协议基础并调整交



易条件。原协议转让的不动产变更为泽宏科技出让部分地上

不动产（南三栋），保留北三栋建筑物，对应土地作价约 1,300

万元由平山中公转让给泽宏科技。资产总价拟调整为不超

3,000 万元，平山中公已支付的 2,255.57 万元自动冲抵新价

款，剩余部分抵消土地价款。北三栋土地证过户到泽宏科技

名下后 10 个工作日，由其支付以上土地和南三栋建筑价款

余额的差额。

2025年 5月 20日，泽宏科技审议并披露购买资产公告，

称为解决诉讼纠纷，与北京中公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

以 4,829.77 万元对价购买平山中公 100%股权，根据中兴财

光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平山中公实缴资本为 5,300 万元，净

资产约为 4,829.78万元。公开信息显示，北京中公涉及多起

诉讼，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平山中公成立于 2020年 10

月，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 0元，参保人数为 0人。

此外，根据 2024 年年报，泽宏科技本期计入在建工程

的款项合计 3,487.15万元，项目为泽宏科技园及产业中心等，

年审机构对 2024年财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提示上述不动产转让行进展缓慢，存在不确定性，各方拟终

止原调解方案，达成新的处理意向。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1 年 8月与平山中公签署《不动产转让协

议》的背景、原因，并结合协议主要条款内容、不动产性质、



用途、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等，说明上述房产转让的商业合理

性和价格公允性以及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实际影响。

说明《不动产转让协议》是否已完成全部建筑产权办理，如

未完成，请说明具体进度及未完成办理的原因。

（2）①说明 2024 年 12 月法院调解和协议执行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达成调解协议的有关背景、公司与北京中公是

否拟通过以股抵债方式解决上述诉讼纠纷，并说明不采取直

接偿还欠款等方式解决纠纷的主要障碍和困难；②说明协议

所指“配合泽宏科技完成《不动产转让协议》签署”的具体

内容，说明所涉不动产的具体名称和作价标准等。

（3）说明民事调解书实际履行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

主要障碍，说明变更不动产转让协议变更内容的主要原因，

详细列示泽宏科技在协议变更后需具体支付款项，说明各支

付款项的定价依据，目前变更后不动产转让协议中涉及的所

有不动产的产权过户手续是否已办理完成，不动产产权归属

是否清晰。

（4）①结合平山中公截至目前的资产负债情况，说明

北京中公是否实际完成增资事项，相关款项是否实际汇入平

山中公账户，是否存在验资后即抽出的情况；②列示泽宏科

技自 2021 年以来向北京中公、平山中公交付资产、支付资

金的全部情况及定价依据。并结合北京中公涉诉和失信情况、

平山中公资产和经营情况、《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条款



等说明转让价格的合理性；③说明泽宏科技与北京中公、平

山中公的债务纠纷是否全部解决，结合北京中公、平山中公

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内部人员的关联关系等，说明在已变更《不动产转让

协议》的情况下，仍出资收购平山中公的商业合理性，是否

代表 5月 7日已披露的“恢复原协议基础并调整交易条件”

的内容未有效执行或存在定价不公允的情况，是否存在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或通过上述方式变相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说

明相关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①说明年报披露的泽宏科技园及产业中心项目是

否包含上述涉及纠纷的不动产，如是，请结合相关不动产的

归属情况等，说明公司将相关资产计入公司资产会计处理是

否准确，是否存在多计公司资产的情况；②列示上述（1）-

（4）事项的全部相关会计处理及所属会计年度，并结合公

司年报情况，说明相关交易对于公司各年度财务情况和经营

情况的影响。

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结合对于资产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

据等，说明泽宏科技 2021 年至今的年报对于上述事项的会

计处理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说明你所 2025年 4月 9日为平山中公出具的审计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5028号》）是否准确，



结合对平山中公货币资金执行的审计程序就平山中公实缴

资本的真实性、净资产的准确性、是否存在验资后即抽回的

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请主办券商就泽宏科技自 2021 年以来相关协议定价的

公允性、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并就上述协议安

排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侵占挂牌公司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请相关主体就上述问题

做出书面说明，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

邮箱。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5年 5月 22日


